
《关于梅江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第四批新发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公示》
政策解读

一、公示背景及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年修订)、国家文物局关于《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文物保发〔2021〕37号)规定，为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总体方案》《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精神，按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要求，经征集新发现文物线索、实地调查、数据采集、专家审核等程序，我区拟将“十甲尾古井”等166处新发现文物线索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现将名录予以公示。
二、公示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二十三条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登记，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根据《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
第四条 县级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文物调查，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认定和登记公布新发现的文物。
登记信息应当包括文物名称、构成、类型、年代、地址、范围、所有人和使用人，保存状况、使用情况以及文物简介等。
第五条 县级文物主管部门应当每年核查更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和登记信息,将相关情况向社会公布,并报省、市级文物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登记公布之日起1年内，由县级文物主管部门建立记录档案,做出标志或者说明,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